
第二部分、技术要求

2.1 服务内容：

包号 抽检范围
市县级农产品

抽检（批次）

特色食品抽检

（批次）

市县餐饮食品抽检

(现制现售)（批次）

合计（批

次）
备注

1 临夏县 265 115 197 577 上半年

（1）抽检任务供应商按照采购人的抽检方案要求和时限完成采购人安排的

抽样、检验任务，确保抽验过程中的采样、打样、送样、检验、报告传递等工作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样品保管、样品储存、样品销毁等有关工作；接受采

购人（或监理机构）对抽样、检验、完成任务情况、信息报送及信息录入等全过

程的监督检查，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落实整改措施等。

（2）数据录报供应商按要求及时完成采购信息录入有关工作，按时提交检

验分析报告等，包括抽样、检验的信息录入、检验数据的保密工作、与采购人的

信息互通等工作内容。

特别说明：本项目由于服务期限较长，检测项目会根据国家的相关检测要求

进行调整，如中标单位存在无法承检等特殊情况的，业主将终止合同，无法检测

的内容将另做打算，须向采购人进行报备，双方在既有合同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

议，中标单价以及合同总金额维持不变。

2.2 交付要求：

2.2.1 服务时间：

第一包：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止。

2.2.2 服务地点：临夏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指定地点

2.3 履约保证金：无

2.4 检测项目要求：为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排查食品安全隐患、防控食

品安全风险，经采购人同意，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可根据临夏县食品安全状况做

适当调整，其投标报价不得改变。

2.5 总体要求：

1、采样地点：甘肃省临夏县辖区范围内，每次任务根据实际工作要求确定

具体采样地点，采样地点及单位要严格按照采购人规定的要求覆盖城区、城乡结

合部、乡镇等区域。



2、采样人员：由委托方按照规定委托承检方进行抽样。承检方要提高抽样

的靶向性，样品问题检出率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采样办法：根据检验项目及国家标准中规定的采样方法及采样数量抽取

样品。

4、采样时间：承检方要严格按照委托方要求的时段采集样品。

5、检验依据：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可按

照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产品标签明示值或国家明文规定的限量值及国家指定的

特定检验方法等进行检验。应急情况下，可采用经科学验证的参考方法和内部方

法。（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

示质量要求）

6、样品运输：由承检方负责，并确保运输过程符合产品明示的贮存要求。

7、样品检验：由承检方负责，并对样品检验结果负责。

8、结果判定：检验结果未发现所检项目不合格的，判定为产品本次抽查合

格；检验结果发现所检项目不合格的，判定为产品本次抽查不合格。

9、结果送达：由承检方负责，检验完毕后，承检方应当出具检验报告，并

按规定送达(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 2日内送达，合格产品检验报告 7日内送达）。

承检方需要每月汇总本月的抽样、检验结果清单。清单模板以委托方核发的为准。

10、项目费用：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委托检验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

的全部费用，以及协助抽样派出交通车辆的交通费、邮寄票证费用、中标人随行

抽样人员的人工成本（包括餐饮、食宿）、抽样工具及其损耗费用，包括购买样

品费用。

11、结果分析：承检方年底完成承检任务时，应向采购人提交总结及分析报

告，对承接的食品抽检任务进行汇总分析，向委托方提出下阶段抽检的工作建议。

2.6 工作要求：

（一）抽样检验要求：

1、承检方在进行食品抽样检验时，必须严格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

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

测实施细则》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并严

格按照委托方抽检监测计划规定的抽检产品类别、抽检批次和抽检时间安排等开



展抽检有关工作。同时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购买抽取的样品，不得向

企业和个人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

2、各类食品的检验依据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可按照地方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产品标签明示值或国家明文规定的限量值及国家指定的

特定检验方法等进行检验。应急情况下，可采用经科学验证的参考方法和内部方

法。

3、承检方负责提供每次抽样所需的交通工具，积极配合抽检工作。

4、承检方实验室检验设备、检验人员充裕，能满足食品检验的特殊要求，

能按时按质完成抽检任务，出具合法有效的检验报告。

5、承检方技术服务水平高，采样操作规范，实验室质量控制严格，近 3 年

无食品检验数据严重质量问题。

6、承检方应按照专业操守尽职尽责，根据国际国内的相关标准进行样品的

抽样、检验及判定工作，并且按当次抽检方案约定日期出具检验报告；在委托方

与第三方同等的条件下，承检方应优先完成对委托方的抽检和监测任务。

7、承检方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问题食品发现率。

（二）纪律要求：

1、承检方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由于抽样程序错误、检验结果虚假错

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被检单位造成损失的，或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委

托方将约谈承检方予以警告，2次以上的将取消承检资格，并纳入记录；未经委

托方同意，在无必要原因与被抽样单位或生产企业接触联系，泄露抽检结果的，

委托方将立即取消其承检资格，并将结果通报有关监管部门处理。承检方要对以

上违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及相应法律责任。

2、承检方应积极配合委托方开展抽检及后续工作，应安排专人与委托方联

系，并提供手机、QQ、邮箱等联系方式，必要时应在 0.5 小时内及时响应委托方

需求。

3、对承检方在开展抽检监测过程中弄虚作假或不配合委托方开展工作的，

取消其承检资格。



4、承检方如不接受委托方委托的任务，必须向委托方以书面形式提出正当

理由且获委托方书面同意，如未获委托方同意而不接受任务则视为拒绝接受任务，

委托方将对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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